
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文件
成工职院〔2018〕48号


关于印发《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学生校外住宿管理规定（试行）》的通知

各部门、直属机构：
《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校外住宿管理规定（试行）》已经2018年第18次党委会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校外住宿管理规定（试行）

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2018年7月3日
附件：

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学生校外住宿管理规定（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学生公寓是学生日常生活和休息的重要场所，是学校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和素质教育的重要阵地。为了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学生的住宿管理，防止学生擅自到学生公寓外住宿，保障学生人身财产安全，根据高校学生管理有关规定，结合我院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我院所有全日制在校学生。
第三条  我院学生实行集中学习与管理，所有在校学生原则上不允许自行在校外居住。因特殊原因需在校外居住者，必须按规定办理相关手续，并自觉遵守相关管理规定。
第四条  凡未经批准私自到校外住宿者，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学院将视其情节轻重根据有关管理规定给予纪律处分。
第五条  本规定所称学生“校外住宿”指我院在校学生在学院统一安排的学生公寓以外任何地方的居住行为（不包含学院统一安排的校外实习、实训等）。
第二章  申请条件
第六条  学生申请校外住宿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一）学生家庭住址在学校所处城区5km范围内，因特殊情况确需在家住宿者（不含大一学生）；
（二）因身心健康原因不能正常住校生活；
（三）已婚不愿住学生公寓者；
（四）学院认定可以申请校外住宿的其他特殊情况。
第三章  审批程序
第七条  学生申请校外住宿审批程序：
（一）校外住宿审批手续每年办理一次，申请校外住宿的学生需在春季学期放假前一周办理相关手续，无特殊情况，逾期不予受理。
（二）学生自愿申请，并如实填写《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校外住宿申请表》（一式三份）。
（三）家长签字确认。申请校外住宿学生，须由父母（或监护人）陪同办理走读手续，学生和家长同时在《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校外住宿申请表》及《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校外住宿安全承诺书》（一式三份）上签字确认。
（四）二级学院审核。申请人所在班级班主任及二级学院认真核实情况后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
（五）学生工作处核查、审批。学生工作处对二级学院所提交的申请办理校外住宿学生的信息和材料进行统一复核、审批。
（六）获准校外住宿的学生由学生工作处统一报计划财务处申请免交住宿费。
（七）登记备案。以上手续办理之后，学生将《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校外住宿申请表》及《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校外住宿安全承诺书》分别交学生工作处学生管理科和所在二级学院学生发展中心备案；本人留存一份。
第八条  学生申请外住时应提供的材料：
（一）申请校外住宿学生本人及家长的有效身份证、户口簿等原件，并提供复印件一份存档；
（二）因身心健康原因申请校外住宿的，还需提供二级甲等以上医院出具的证明材料；
（三）因已婚原因申请校外住宿的，须提供相关的身份证明及婚姻证明材料；
（四）校外居住地的权属证明文件，其中以家庭自有房屋作为外宿地的，需要提供不动产登记证或房屋买卖合同复印件；
在校外租房住宿的学生，需提供房屋租赁合同复印件；
（五）学生工作处根据特殊情况要求提供的其他证明材料。
第四章  校外住宿期间相关管理规定
第九条  学生申请校外住宿的事由必须实事求是，如发现学生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材料，将取消该生校外住宿资格，并限期搬回学生公寓，学校视情节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因学生本人所提供资料不实而造成的各种后果，由学生本人承担。
第十条  学生在校外住宿期间必须严格遵守正常上课学习作息制度，按学校、二级学院、班级要求参加各项集体活动。
第十一条  在校外住宿期间，学生在校外一切安全责任由本人及其家长承担。
第十二条  学生在校外住宿期间必须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规章制度，不得在校内外从事违法乱纪活动或有违大学生行为规范的活动，如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由学生本人承担。
第十三条  学生在校外住宿期间，要定期（原则上每周）向班主任报告自己在外宿期间的学习、生活情况；班主任要与学生及家长经常保持联系，掌握学生的学习、生活、行为规范等方面情况。
第十四条  经学校批准到校外住宿的学生，如个人表现已不符合申请条件的，将取消校外住宿资格。
第十五条  各二级学院要严格学生住宿管理，坚决杜绝学生不办理任何手续在校外私自租房居住行为。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学生工作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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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校外住宿申请表
	学生姓名
	
	性别
	
	二级学院
	

	班级
	
	学生联系电话
	

	家庭地址
	
	家长联系电话
	

	父亲姓名
	
	身份证号码
	

	母亲姓名
	
	身份证号码
	

	申请理由
	

	外宿期限
	

	学生签字（手印）
	
	家长签字（手印）
	

	班主任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名：
年   月    日   

	二级学院
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名：          （盖公章）
 
年   月    日   

	学生工作处
审批意见

	 
 
  审批人签名：          （盖公章）
 
年   月    日   

	学生校外住宿详细地址
	 


备注：本申请表一式三份，学生本人、二级学院、学生工作处各一份。
附件2：
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校外住宿安全承诺书

学生姓名：             学号：                     
二级学院：             班级：                     
联系电话：             校外住宿详细地址：                              

[bookmark: _GoBack]我因                           ，特申请在                        期间到校外住宿，为维护本人正当权益和学校正常的教学工作秩序，现郑重承诺：

一、申请理由及所提供的证明材料客观真实，无弄虚作假。
二、保证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不做与学生身份不符的事，不从事任何损害学校形象的活动。
1.按时到校上课和参与学校的各项教育教学活动；
2.正确使用水、电、气，对自己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负责；
3.遵守社会公德，加强自身修养，不涉黄、不涉赌、不涉毒；男女交往有礼有节，不男女混居或非婚同居；不干扰和影响他人正常学习、工作和休息；
4.不在租住房内接待社会闲杂人员；
5.遵守交通法规，确保交通安全，不乘坐或使用没有安全保障的交通工具；
6.正确使用网络资源，不违反网络法规，不沉迷网络；
7.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保持室内清洁卫生，确保饮食安全，不到“三无”摊点消费；
8.如果居住地点发生变化，立即向学生工作处和二级学院、班主任报告居住地的详细地址和联系方式。
三、遇紧急情况及时与班主任或班干部保持联系，必要时直接拨打110、119、120等求救电话。
四、学校已向我详细说明在校外住宿可能产生的后果和我本人应承担的责任，我承诺将加强人身和财产安全的自我保护。一旦发生安全事故，将根据《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教育部令第12号）及有关法律的相关规定承担责任。 
（留白手书）










承诺人签字（手印）                   家长签字（手印）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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